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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6           证券简称：宁波韵升          编号：2014—002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在本公

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

了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杨齐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监事

及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二、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3 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三、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14,497,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含税），拟分配股东股利 77,174,662.50 元，本年度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五、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与会董事同意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4年的财务审计机构，同意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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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内控审计机构。 

六、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会

计师事务所年度报酬的议案》。提议支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3年

度财务审计费用 64万元，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费用 5万元，独立财务

顾问费用 6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20万元，合计支付审计相关费用 95万元。另外,

公司承担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期间发生的差旅费用。已支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2012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64 万元，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费

用 5万元，独立财务顾问费用 6万元，合计支付审计相关费用 75万元。公司承担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期间发生的差旅费用。上述费用的支付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审

计意见的独立性。 

七、经投票表决，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

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八、经投票表决，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齐先生、竺韵德先生、

竺晓东先生回避表决。 

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

理层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公司将继续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

具体实施。 

资金额度：人民币 7亿元 

委托理财项目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不得超过 2年 

委托理财项目限定为：  

1、委托金融机构贷款； 

2、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 

3、购买信托机构发行的信托计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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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

2013年度履职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审计委员会 2013 年度

履职报告》。 

十一、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

会关于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 2013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十二、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

我评价报告》。 

十三、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十四、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竺韵

德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力量，竺韵德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及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竺韵德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十五、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

何鹏先生、傅健杰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股东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认真讨论和审查人选，提名何鹏先生、傅健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何鹏先生简历： 

何鹏先生：男，1970 年 3 月出生，大学学历。历任博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贝发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春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宁波博威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傅健杰先生简历： 

傅健杰先生：男，1972 年 3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律师，中共党员。曾在浙

江水产学院、浙江海洋学院任教，2000 年 4 月进入公司，先后担任公司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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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韵升八音琴事业部总经理；现任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十六、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邬建

明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邬建明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对邬建明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十七、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

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十八、经投票表决，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全文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的《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4 月 25 日 

 


